
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后勤财务处文件
威海职院勤财字[2015]4号 

关于印发《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实习经费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：

现将《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后勤财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五年三月三十日
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    教学实习是学院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环节。为了保证教学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范教学实习经费使用，促进全院师生勤俭办学的方针，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实习的分类

1、实习分见习和顶岗实习两种形式。

2、见习产生的费用由学院承担，顶岗实习产生的费用原则由实习单位承担。实习单位不承担费用的需报学院研究决定。

第二条  实习经费的预算审批

1、各系根据教学计划、实习性质、专业特点及学生人数，编制年度实习经费预算上报教务处和后勤财务处。

2、教务处和后勤财务处对各系上报的年度实习经费预算审核汇总后，上报学院主要领导审批。

3、后勤财务处对后各系实习经费实行专户核算，专款专用。

第三条  实习经费使用的原则

1、在安排学生实习时，应贯彻“就近就地”的原则，在保证完成实习任务的前提下，能在院内实习的，不到院外实习；能在本地实习的，不去外地实习，就近不就远。

2、严格执行教学计划，实事求是，专款专用。

3、在满足完成实践性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坚持勤俭办事，厉行节约。

第四条  实习经费的（项目）使用范围

1、实习指导教师的交通费、住宿费；

2、实习学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；

3、实习单位实习指导教师的讲课费；

第五条  实习经费的使用办法与标准

1、实习的交通费：

（1）见习原则是在荣成市内进行，交通费凭市内公交车票据报销。

（2）在荣成地区以外定岗实习，一律乘火车硬座或轮船四等舱、长途汽车到达实习所在地。

（3）学生外出实习需统一包车时，须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

2、住宿费：

（1）学生住宿费：是指实习单位不能提供免费住宿时所花费的费用。一般情况，学生不允许住宾馆，应自带行李，租用实习地点附近的民房或实习单位的房屋。确需住宾馆时，应请示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

（2）教师住宿费：原则上教师应与学生同吃、同住。如确需住宾馆时，应请示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

3、实习指导教师或随队教师，如对方支付工资，不报销食宿费；如对方不支付工资，食宿标准按照《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4、支付实习单位实习指导教师的讲课费，必须有领款人签名。课时费为每课时50元。报销时需有实习带队教师及系主任签字认可。

5、实习费中不得报销各种招待费、通讯费等。

第六条  实习经费的管理

1、实习借款：学生实习,由实习指导教师凭学院主要领导审批（核定实习性质、人数、标准）的外出实习审批单到后勤财务处办理借款。实习经费由专人管理，各系要对实习经费的使用及实习过程实施全过程的监控，保证实习经费的合理使用，保证实习应有的效果。

2、报账结算：实习结束后带队教师应该及时到后勤财务处报账。如实填写报销单（注明实习性质、时间、地点、班级、人数、指导教师），并附符合财务规定的报销单据，经各系负责人及教务处审查后按学院财务报销制度报账。

第七条  注意事项

1、实习经费包含在年初学院下达给各系的校企合作经费内。在经费的安排上，应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，合理安排实习场所，按财务规定支付学生实习经费。凡与实习无关的支出一律不得在实习费中报销，实习经费不得挪作它用，更不得私人占用。

2、实习期间应遵守实习单位的有关规定，学生因违犯纪律和不遵守操作规程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一律由肇事者赔偿，不得报销。

3、本办法由后勤财务处和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。

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后勤财务处       2015年3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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